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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ALLIED GROUP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2,749.5 2,399.1
其他收入 18.3 29.7  

總收入 2,767.8 2,428.8

銷售成本及其他直接成本 (154.1) (129.6)
經紀費及佣金費用 (131.4) (129.1)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56.8) (52.8)
行政費用 (881.7) (773.8)
物業價值變動 4 221.3 311.8
金融資產及負債溢利（虧損）淨額 5 74.2 (27.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5.0 (58.4)
呆壞賬 6 (328.8) (222.8)
其他經營費用 (61.6) (275.5)
融資成本 7 (130.5) (120.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6.9 (3.6)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86.8 126.2  

除稅前溢利 8 1,527.1 1,073.7
稅項 9 (196.2) (121.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1,330.9 952.4

已終止經營業務 1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 (7.9)  

本期間溢利 1,330.9 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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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612.8 426.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 (3.8)  

612.8 422.9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718.1 527.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 (5.9)  

718.1 521.6  

1,330.9 944.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元 港元

每股盈利 11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3.34 2.21  

攤薄 3.34 2.21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3.34 2.23  

攤薄 3.34 2.23  

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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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本期間溢利 1,330.9 944.5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1.8) 87.1
應佔合營公司其他全面費用 (0.2) –  

(2.0) 87.1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本期間公平價值變動淨額 (33.9) (17.4)
－於出售時重新分類調整至損益賬 (7.6) (7.1)
折算海外業務賬項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56.9) 82.2
於附屬公司清盤時重新分類調整至損益賬 0.4 31.5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10.5 (23.8)
應佔合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0.4 (4.0)  

(187.1) 61.4  

本期間其他全面（費用）收益，已扣除稅項 (189.1) 148.5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141.8 1,093.0  

應佔方：
本公司股東 557.7 479.3
非控股權益 584.1 613.7  

1,141.8 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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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7,021.9 6,744.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4.9 932.1
預繳地價 9.4 9.8
商譽 125.6 125.6
無形資產 99.0 107.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340.0 6,294.2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1,968.2 1,882.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93.2 559.9
法定按金 19.6 28.6
聯營公司欠款 87.2 179.0
一年後到期之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13 3,393.0 3,440.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之按金 134.5 75.2
遞延稅項資產 224.4 201.6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280.5 378.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816.7 1,028.1  

22,108.1 21,987.0  

流動資產
待出售物業及其他存貨 298.9 339.2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1,558.6 1,604.8
預繳地價 0.3 0.3
一年內到期之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13 6,856.2 6,603.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9,926.3 6,622.4
聯營公司欠款 90.4 50.2
合營公司欠款 52.3 59.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9.0 82.7
可收回稅項 3.5 6.5
短期銀行抵押存款及銀行結餘 1.5 20.4
銀行存款 1,275.6 75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92.1 4,996.9  

25,104.7 21,141.4  



– 5 –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2,663.1 1,960.7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負債 82.2 71.1
欠聯營公司款項 6.0 5.7
欠合營公司款項 75.0 75.0
應付稅項 202.0 148.2
一年內到期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5,194.6 2,918.1
債券及票據 67.1 366.2
撥備 26.4 46.6
應付股息 247.5 –  

8,563.9 5,591.6  

流動資產淨值 16,540.8 15,54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648.9 37,53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2,221.7 367.5
儲備 13,880.5 15,421.2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6,102.2 15,788.7  

為僱員股份擁有計劃持有股份 (20.7) (19.8)
以股份支付之僱員酬金儲備 9.3 10.3
應佔附屬公司淨資產 15,218.2 15,110.5  

非控股權益 15,206.8 15,101.0  

權益總額 31,309.0 30,889.7  

非流動負債
一年後到期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3,657.4 3,277.3
債券及票據 3,468.4 3,118.1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負債 – 42.9
遞延稅項負債 201.7 196.3
撥備 12.4 12.5  

7,339.9 6,647.1  

38,648.9 37,536.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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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
載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公平價值計量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
基準編製。

於本期間，本集團採納若干準則修訂及一項詮釋（於本集團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
財政年度起強制生效）。採納該等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及過往會計期間的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呈列及計算方法。

3. 分部資料

誠如附註 10所詳述，一間從事提供護老服務（「已終止護老服務業務」）之附屬公司已於二
零一三年下半年出售，而過往年度於「護老服務」分部下呈列之提供已終止護老服務業務
已終止經營。因此，下文披露有關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分部資料並不包括「護老服務」
的數額。過往期間的數字已予以重列，將「護老服務」業務重新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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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

經紀及金融 私人財務
物業發展
及投資

企業
及其他業務 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分部收入 772.5 1,787.5 188.6 32.4 2,781.0
減：分部間之收入 (6.3) – (6.0) (19.2) (31.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766.2 1,787.5 182.6 13.2 2,749.5     

分部業績 475.7 748.1 299.1 (24.4) 1,498.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4.6)
融資成本 (130.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6.9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0.7) – 87.5 – 86.8 

除稅前溢利 1,527.1
稅項 (196.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1,330.9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

經紀及金融 私人財務
物業發展
及投資

企業
及其他業務 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分部收入 747.6 1,487.0 175.1 26.9 2,436.6
減：分部間之收入 (4.3) – (17.8) (15.4) (37.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743.3 1,487.0 157.3 11.5 2,399.1     

分部業績 281.8 628.6 379.2 (24.6) 1,26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193.6)
融資成本 (120.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6)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3.8) – 140.0 – 126.2 

除稅前溢利 1,073.7
稅項 (121.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間溢利 952.4 

分部間之交易乃按有關訂約各方所議定之條款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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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地域資料披露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按營運地點劃分的外部客戶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所得收入
香港 1,895.1 1,766.1

中國內地 829.6 618.8

其他 24.8 14.2  

2,749.5 2,399.1    

4. 物業價值變動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價值變動包括：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淨額 207.7 289.2

撥回待出售物業之減值虧損 – 7.7

撥回酒店物業之減值虧損 13.6 14.9  

221.3 311.8  

5. 金融資產及負債溢利（虧損）淨額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溢利（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衍生工具已變現及未變現溢利（虧損）淨額 3.2 (46.1)

其他買賣活動之溢利淨額 0.4 0.2

買賣槓桿式外匯（虧損）溢利淨額 (2.0) 3.9

買賣股本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溢利（虧損）淨額 23.9 (25.5)

買賣債券及票據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溢利（虧損）淨額 5.4 (6.7)

指定為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及未變現溢利淨額 43.3 47.0  

74.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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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呆壞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減值虧損 (331.8) (232.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撥回減值虧損 3.4 10.0

減值虧損 (0.3) –

壞賬撇銷 (0.1) (0.4)  

3.0 9.6  

於損益賬內確認之呆壞賬 (328.8) (222.8)  

期內，從減值撥備撇銷以對銷應收款項之款項及計入減值撥備之收回款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從減值撥備撇銷之款項 (329.2) (249.0)

計入減值撥備之收回款項 53.2 40.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從減值撥備撇銷之款項 (54.3) (137.0)  

7.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計入下列項目內之融資成本總額：

銷售成本及其他直接成本 88.6 69.2

融資成本 130.5 120.3  

219.1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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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無形資產攤銷 13.9 15.3

預繳地價攤銷 0.2 0.2

折舊 44.6 37.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計入其他經營費用） 0.5 –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計入其他經營費用） 0.4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計入其他經營費用）（註解） 4.6 193.6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淨額 4.9 –

並已計入：

上市股本證券股息收入 11.9 7.7

非上市股本證券股息收入 3.8 3.8

利息收入（計入收入） 2,147.8 1,811.4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淨額 – 3.2

出售╱贖回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溢利淨額（計入其他收入） 4.0 8.4  

註解：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澳洲上市聯營公司產生經營虧損及該
等聯營公司之股價下跌，董事已對該等澳洲上市聯營公司之權益進行減值測試，
以估計該等聯營公司之可收回金額。該等聯營公司之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
因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中包括一項為數3.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
193.6百萬港元）之減值虧損，乃通過比較澳洲上市聯營公司之賬面值及彼等各自
之可收回金額所釐定，並於期內自損益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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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所得稅支出（抵免）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 110.3 113.1
中國及其他司法地區 94.7 73.6  

205.0 186.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9.7 (1.0)  

214.7 185.7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8.5) (21.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42.9)  

(18.5) (64.4)  

196.2 121.3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報告期內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及稅率16.5%計算。

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付25%（二零一三年：25%）中國企業所得稅。

來自其他司法地區之稅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有關司法地區內各國之現行稅率計
算。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地產」）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Wah Cheong Development (B.V.I.) Limited與天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訂立股份協議（「股份
協議」）出售其於天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前稱Allied Overseas Limited）之全部權益。該公司從
事先前於護老服務分部下呈列之已終止護老服務業務。

更多有關股份協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與聯合地產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之聯合
公佈內。股份協議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

 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包括以下各項：

折舊 0.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0.3
利息收入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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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612.8百
萬港元（二零一三年：422.9百萬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83.6百萬股（二零
一三年：191.1百萬股）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
溢利612.8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426.7百萬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183.6百
萬股（二零一三年：191.1百萬股）計算。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由於期內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故期內並無呈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截至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 0.02港元，乃
根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3.8百萬港元，以及於該期間已發行股
份加權平均數191.1百萬股計算。上一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
本虧損相同。

12.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普通股：
於報告期末後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二零一三年：每股15港仙） 27.5 28.7  

於期內確認分派之股息：
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1.35港元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每股1港元） 248.1 191.1

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之調整 (0.6) –  

247.5 191.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金額乃參照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
日已發行之183,342,118股股份計算。

於本期及上一期間，本公司並無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四年七
月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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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私人財務客戶貸款及墊款 10,899.7 10,642.7
減：減值撥備 (650.5) (599.2)  

10,249.2 10,043.5  

為呈報目的所作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3,393.0 3,440.5
流動資產 6,856.2 6,603.0  

10,249.2 10,043.5  

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根據發票╱合約單據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少於31日 1,710.5 1,052.1
31至60日 8.8 9.8
61至90日 144.8 6.0
91至180日 6.7 9.1
180日以上 41.4 39.6  

1,912.2 1,116.6
並無賬齡之有期貸款、證券放款及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901.6 6,669.8

減值撥備 (126.9) (184.2)  

按攤銷成本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86.9 7,602.2
預付款項 56.1 48.3  

10,743.0 7,650.5  

為呈報目的所作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816.7 1,028.1
流動資產 9,926.3 6,622.4  

10,743.0 7,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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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根據發票╱合約單據日期作出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少於31日 2,185.9 1,565.1

31至60日 8.2 9.3

61至90日 6.9 6.6

91至180日 8.4 8.4

180日以上 8.8 4.2  

2,218.2 1,593.6

並無賬齡之應付員工成本、其他應計費用及 

其他應付款項 444.9 367.1  

2,663.1 1,960.7  

16. 股本

根據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生效之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 (「新公司條例」)，法定股
本之概念不再存在，及本公司之股份不再具有面值。因應採納新公司條例，股份溢價和
資本贖回儲備的結餘已撥入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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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5港
仙（二零一三年：每股 15港仙），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名列本
公司股東名冊內之本公司股東（「股東」）。董事會明白高派息比率的股息政策有
利股東，然而本公司考慮到持續穩定派付的股息方為較佳政策。

務請注意，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進行股份回購作
註銷，總代價約為14.6百萬港元。因此，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盈利均有所提升。
倘出現合適機會時，董事會將考慮進一步回購股份作註銷。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在此期間本公司股份之
轉讓手續將不予辦理。股東為符合獲享中期股息資格，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
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預期股息單將於二零
一四年十月八日（星期三）或前後以郵寄方式寄發予股東。

財務回顧

財務業績

本集團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為2,749.5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2,399.1百
萬港元），升幅為14.6%。收入增長主要來自私人財務業務的利息收入增加，加
上來自投資、經紀及金融分部的金融服務收費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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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為612.8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
426.7百萬港元），增加186.1百萬港元。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每股盈利為 3.34港元（二零一三年：2.21港元）。

溢利增加主要由於：

• 本集團的投資、經紀及金融分部、私人財務分部及上市聯營公司天安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天安」）的貢獻增加；及

• 就澳洲上市聯營公司之權益作出之減值虧損減少。

考慮到本集團物業之價值重估收益由去年同期的311.8百萬港元減少至期內221.3
百萬港元（減幅為 90.5百萬港元），溢利增幅尤其令人欣慰。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股本結構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新鴻基有限公司（「新鴻基」）之附屬公司Sun Hung 
Kai & Co. (BVI) Limited進一步以票面值發行60百萬美元之3%美元票據，代價淨
額為449.1百萬港元。

期內，本集團以代價23.7百萬港元在市場購入總面值為3百萬美元之部分6.375%
美元票據。經扣除集團間所持有之票據後，6.375%美元票據於報告日期之面值
為315.5百萬美元或相當於2,445.3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8.5
百萬美元或相當於 2,469.8百萬港元）。

4%人民幣票據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到期，並已償還尚未償還餘額。6.9%人民幣票
據於報告日期之面值（經扣除集團間所持有之票據後）為人民幣493百萬元或相
當於616.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93.0百萬元或相當
於631.5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16,102.2百萬港元，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313.5百萬港元。本集團之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餘
及現金為 6,269.2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72.9百萬港元）。
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債券及票據合共12,387.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79.7百萬港元），其中須按要求時償還或於一年內償還
之部分為 5,261.7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84.3百萬港元），
餘下長期部分為7,125.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395.4百萬港
元）。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反映為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達2.93倍（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8倍）。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銀行及其他借
貸淨額以及債券及票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 38.0%（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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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償還期限如下：
要求時償還或一年內 4,787.9 2,444.4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686.6 1,521.4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1,929.1 1,713.6

具有按要求償還條文之銀行貸款償還期限如下：
一年內 254.1 203.5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18.4 225.2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 12.4  

8,776.1 6,120.5  

向非控股權益發行之優先股償還期限如下：
一年內 2.1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41.7 42.3

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償還 8.8 9.0
具有按要求償還條文之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償還 23.3 23.6
人民幣票據償還期限如下：
一年內 7.1 366.2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612.1 634.1

美元票據償還期限如下：
一年內 60.0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856.3 2,484.0  

3,611.4 3,559.2  

12,387.5 9,679.7  

除向非控股權益發行之優先股、美元票據以及人民幣票據外，本集團之大部分
銀行及其他借貸均按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借貸組合並無已知季節性因素。

本集團不時審視銀行信貸額並會借入新銀行信貸或重續信貸額，以滿足本集
團在資本承擔、投資及營運方面之資金需求。

於期內，本公司以總代價約14.6百萬港元購回其自身之422,000股股份，詳情載
於下文「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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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期內概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外幣匯兌波動風險

本集團需要就經常性營運活動以及現有及潛在投資活動而持有外匯結餘，此
亦表示本集團會承受一定程度之匯率風險。然而，本集團將按需要密切監控所
承擔之風險。

或然負債

(a)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一間結算所及監管機構所獲銀行擔保作出賠償擔
保4.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百萬港元）。

(b)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聯合地產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Wah Cheong 
Development (B.V.I.) Limited（「Wah Cheong」）與天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天洋投
資」）訂立股份協議（「股份協議」）出售其於天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天洋國
際」，前稱Allied Overseas Limited的全部權益。釐定出售代價時，天洋投資與
Wah Cheong已考慮Attractive Gain Limited（「Attractive Gain」，天洋國際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所持債券當時之估計市值，連同現金，即約630,668,000港元。
就此而言，天洋投資要求Wah Cheong作出保證，表示債券將能維持在此價
值水平一段時間。據此，Wah Cheong已作出保證，指Attractive Gain將能於股
份協議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向天洋國際、Attractive Gain與天洋國際之中
介控股公司LHY Limited及Cautious Base Limited，或其任何一方指示的天洋國
際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支付不少於630,668,000港元之現金，方式為償
還股東貸款、向股東作出貸款、股息分派、削減資本或其他合適的方法。
期內，Attractive Gain向天洋國際以現金支付630,668,000港元，而Wah Cheong
所作之保證已據此終止。

資產抵押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賬面總值5,093.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230.7百萬港元）之若干投資物業、酒店物業、土地及樓宇及待出售物業、零港
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9百萬港元）之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公平
價值29.4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百萬港元）之屬於本集團
之上巿投資、公平價值1,716.1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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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之屬於證券放款客戶之上巿投資，連同一間上市附屬公司投資成本
275.7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4.0百萬港元）之若干證券，
已用作結清股票遠期合約及本集團所獲之貸款及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信貸
2,959.7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31.6百萬港元）之抵押。於
報告期末，已提用信貸額為 1,556.7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13.6百萬港元）。

於報告期末，1.5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百萬港元）之銀行
存款已用作抵押一項銀行向第三方所作出之2.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百萬港元）額度之擔保。

業務回顧

金融服務

經紀及金融

• 新鴻基（本集團的經紀及金融分部）錄得其股東應佔溢利610.3百萬港元（二
零一三年：380.2百萬港元）。

• 新鴻基之溢利上升乃由於令人鼓舞的經營表現，以及其主要投資業務的
投資組合及匯兌收益方面錄得強勁收益所帶動。

• 新鴻基財富管理及經紀業務的佣金收入保持穩定，而其證券放款賬及利
息收入穩步增長，提供穩定收入基礎。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底之貸款結餘為
3,962百萬港元，按年上升 4%。首次公開招股證券放款的未償還款項於期
末則為1,864.3百萬港元。該業務之利息收入上升18%。

• 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隸屬資本市場業務的結構性融資業務錄得滿意增
長，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底之有期貸款組合為2,732.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三
年年底增加 16%。利息收益亦上升17%。

• 新鴻基已簽訂買賣樓宇預約合同出售其於澳門之辦公室。於完成交易後，
預計新鴻基將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獲得139.0百萬港元稅前收益。

私人財務

• 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亞洲聯合財務」）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理想業
績，收入及溢利均有增長。回顧期內的收入上升 20%，除稅前溢利則增長
19%至745百萬港元。

• 於期末，綜合私人財務貸款結餘為109億港元，自二零一三年年底以來半
年上升2.4%及自二零一三年六月以來則按年增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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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亞洲聯合財務於中國內地網絡新增10家新分行，總數增至115間，覆
蓋13個中國內地城市。其亦將繼續利用其對私人財務行業的市場知識，引
入新產品。

• 儘管競爭激烈，亞洲聯合財務的本地業務因本地經濟受惠於私人消費的
理想增長仍能保持穩定。於期末，亞洲聯合財務於香港設有 50家分行。

物業

香港

• 聯合地產（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地產」）錄得其股東應佔溢利778.8百萬港元
（二零一三年：545.4百萬港元），增加233.4百萬港元。

• 在租金升勢凌厲下，聯合地產的香港物業組合租金收入上升13.7%。

• 計及新鴻基持有之投資物業，聯合地產之物業組合價值期內之增加淨額
為221.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104.5百萬港元。

• 比較去年同期，酒店分部業績改善，入住率及平均房租均有所提升。

• 期內，聯合地產就其澳洲上市聯營公司Tanami Gold NL（「Tanami」）及Eurogold 
Limited（「Eurogold」）之權益產生總額達12.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273.2百萬
港元）之虧損（包括減值虧損3.1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193.6百萬港元））。
Tanami於二零一四年七月與ABM Resources NL（「ABM」）達成協議，在先決條
件規限下，出租其Coyote之黃金加工廠及相關基建予ABM，並附有選擇權
可收購該等廠房及基建。Eurogold之主要資產為Dragon Mining Limited之24.3%
股權，其為一間在澳洲上市的斯堪的納維亞黃金生產商。由於Eurogold現
被視作僅為一間控股公司，其股份仍暫停買賣。

中國內地

• 天安股東應佔溢利為189.8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86.5百萬港元），增加119%。

天安之溢利增加乃主要由於出售其於上市附屬公司聯合水泥控股有限公
司（「聯合水泥」）股份之已變現收益81.6百萬港元及持有餘下股份之未變現
收益78.8百萬港元（除稅前總額為 160.4百萬港元或除稅後總額為 117.8百萬
港元）所致。天安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以 532.8百萬港元之代價出售聯合水泥
約56.06%權益後，持有之餘下權益約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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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共有14個數碼城，分佈在12個城市。華南之數碼城進展良好。華東及
華北之數碼城分別處於不同建造階段，而天津天安數碼城（一期）、無錫天
安智慧城（一期一批）、南京天安數碼城（一期）、南通天安數碼城（一期一批）
及江陰天安數碼城（一期）的建造工程已完成，且天安現正處於為該等項目
獲取銷售許可、開始銷售或招租的過程中。

• 天安位於深圳龍崗華為新城片區的城市更新項目「天安雲谷」，為一個大規
模的數碼城，約為天安標準面積的四倍。該項目一期樓面面積約531,600平
方米（包括地下室）的全部七棟大廈主體結構的建造工程進展良好，第一期
預計於二零一五年中期完工。第一期預售許可申請正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
進行。天安亦正進行後續期數的場地清理。雖然此舉意味着透過注資或貸
款令資源開支增加，但預期可減低當天安開始開發該等期數時的複雜性。

投資

新工投資有限公司（「新工投資」）

• 新工投資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淨額36.5百萬港元（二零一三年：43.5百萬港元）。

• 新工投資對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之香港股市抱持審慎樂觀態度，尤其是有
關香港市場及A股市場之間估值差異密切相關之投資主題。其於中期報告
期後逐漸增加於股本證券投資。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人數（包括投資╱銷售顧問）為7,210名（於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83名）。本集團不時檢討薪酬福利。除支付薪
金外，僱員尚有其他福利，包括僱員公積金供款計劃、醫療津貼及酌情花紅計
劃。

業務展望

全球金融市場之動向仍緊繫於美國聯儲局量化寬鬆政策退市的時間，雖然影
響會比較減低。滬港通計劃預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正式推出，我們認為該計劃
將成為本地金融市場的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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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場銷售氣氛低沉，中國內地大部分城市的房屋價格於二零一四年上半
年均出現下調。部分地方政府已放寬限購住房數目的政策，藉此為物業市場提
供支持。儘管如此，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內地繼續收緊貨幣政策。簡而言之，短
期市場氣氛似乎令人鼓舞，但依然負面。然而，中國房地產市場長遠增長趨勢
仍可維持。由於供應短缺，香港物業市場價格保持溫和增長。

董事會將繼續在本集團穩健財務狀況及多元化收入來源的支持下，小心翼翼
地落實集團既定策略，讓本集團及其全體股東得益。

企業管治守則之遵守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下列摘要之若干偏離行為外，本
公司已應用及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B.1.2及C.3.3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B.1.2及C.3.3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在職權範
圍方面應最低限度包括相關守則條文所載之該等特定職責。

本公司已採納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則
之守則條文B.1.2之規定，惟薪酬委員會僅會就執行董事（不包括高級管理人員）
（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

本公司已採納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遵照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C.3.3之規定，惟審核委員會 (i)應就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核數服務之
政策作出建議（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執行）；(ii)僅具備有效能力監察（而非守則
條文所述之確保）管理層已履行其職責建立有效之內部監控系統；及 (iii)可推動
（而非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和外聘核數師之工作得到協調，及檢閱（而非
守則條文所述之確保）內部審計功能是否獲得足夠資源運作。

有關上述偏離行為之理由已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董事會認為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應繼續
根據本公司已採納之有關職權範圍運作。董事會將最少每年檢討該等職權範
圍一次，並在其認為需要時作出適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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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
及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概括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乃倚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
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
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上市聯營公司之中期業績公佈，
以及管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除下文所披露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其本身之股份外，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每股購買代價 已付代價總額
月份 回購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扣除開支前）

（港元） （港元） （港元）

三月 2,000 32.10 32.10 64,200
四月 364,000 34.90 34.75 12,663,900
五月 50,000 33.90 33.80 1,694,800
六月 6,000 34.70 34.70 208,200  

422,000 14,631,100  

承董事會命
聯合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狄亞法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李成輝先生（行政總裁）、勞景祐先生及麥伯雄先生，非執行
董事狄亞法先生（主席）及李淑慧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白禮德先生、Alan Stephen Jones先生
及楊麗琛女士組成。


